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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，

2. 漕联合国 各机构和计划署的 理事机构， 即联
合国 训练研究所董事会、 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执 行 局、
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 委员会和联合国 开
发计划暑理事会， 重新考虑它们对简要记录的需 要，

3. 又决寰不应再向认捐会议和专为各国 宣布自
愿捐款而成立的 特设机构的会议提供简要记录1

4. 清军事参谋团考虑取消逐字记录 1

5. 重申它向 各会员国 和各专门机构建议＄ 它们
在针对联合国 系统各 机构和计划署的问题单或提议拟
写答复时， 考虑到陈述立场以尽量简洁为目标；

6. 回顺其1979年9月21日 、 10月25日、 11
月29日和12月12日第34/401号决定 第三节第30
段， 其中要求会员国 尽可能不要求把任何个别的来文
作为大会的文件分发， 如希望把这种文件分发， 应改
变方式， 尽可能 将其附于 一项普通照会后面， 要求只
以原件所用的正式语文分发，

7. 清会议委员会审查作为联合国 文件分发的会
员国 来文的数目问题， 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
有关的报告。

1986年12月5日
第99次全休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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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
 

＊

 

在1986年12月19日第102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
主席宣布，他已按照上文决议B 第2段的规 定， 任命
会议委员会的 22个成员。

因此， 会议委员会现由下列会员国 组成1 阿尔及
利亚、 阿根廷、 奥地利、 巴哈马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
会主义共和国、 智利、 塞浦路斯、 埃及、 法国、 德意
志民主共和国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 印度尼西亚、 日
本、 肯尼亚、 墨西哥、 新西兰、 塞内加尔、斯里兰卡、
突尼斯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、 大不列颠及北
爱尔兰联合王国、 美利坚合众国。

41/178.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

大会，

回顺其以前关千分摊比额表的 所有有关决议，

窜议了会费 委员会的报告，吻

认识剽会员国 的支付能力是确定分摊比额表的基
本标准，

认识测根据《联合国 宪章》第十七条， 本组织的经
费 应由各会员国 依照大会分配限额负担，

考虑剽在第五委员会辩论时 发表的意见，＠

1. 清会费 委员会， 考虑到会员国 在第五委员会
讨论会费 委员会的报告时所发表的意见，＠根 据其任
务规定， 继续进行 其关于 制订公平分摊比额表的方法
的 工作，

2. 请会费 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上
述工作的进度报告，

3. 请秘书长向会费 委员会提供其进行本决议所
述工作所需的 各种便利。

1986年12月5日
第99次全休会议

41/179.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 费

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窜议了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经费
筹措问题的报告＠以及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
有关报告，＠

@《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四1 一 届会议， 补编第11号HA/
41/11)。

＠同上，《第四十 一 届会议， 第五委员会》， 笔9 、10 、 22、

23 、 25和28次会议和更订。
@A/41/783和Corr.l。
@A/41/820, 第三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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嘈虑剔安全理事会1978年3月1 9日第425(1978

号和第4260978)号、 1978年5月3日第427 (1978) 

号、 1978年9月18日第434 (1978)号、 1979年1月

1 9日第4440979)号、1979年6月14日第450(1979)

号、 1979年12月19日第459 <1979) 号、 1980年6

月17日 第474 (1980)号、 1980年1 2月1 7日 第483

(1980)号、 1981年6月19日第488(1981)号、1981年

12月18日第498(1981)号、 1982年2月25日第501

(1982)号、 1982年6月18日 第511 (1982) 号、 1982

年8月17日 第5190982)号、 1982年10月1 8日 第

5230982)号、1983年1月18日第529(1983)号、1983

年7月18日 第5360983)号、 1983年10月1 8日第

538(1983)号、1984年4月19日第5490984)号、1984

年10月12日第555 (1984) 号、 1985年4月］7日 第

561 0985) 号、 1985年10月17日 第575 0985) 号、

1986年4月18日第583(1986)号和1986年7月18日

第586(1986)号等决议，

回顾其1978年4月21日第S-8/2号、 1978年11

给 大会第S-8/2号决议第一节第1段 所指的特 别帐

户， 这笔款项是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间题咨询委员会

同意后核准并按大会第40/246 A号 决 议第四节的规

定分摊， 充作1986年4月19日至7月18日期间联

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；

决定拨出毛额＄59 787 500（净额＄58 812 500) 

给特别帐户， 这笔款项是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

询委员会同意后核准井按大会第40/246 A号 决 议第

四节的规定分摊， 充作1986年 7月1 9日 至12月18

日期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；

1. 决定拨出＄16 5 79 000给特别帐 户， 充 作

1986年12月19日至198 7年1月18日期间联合国
月3日第33/14号、 1979年1 2月17日 第34/9B号、 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行动费用；
1980年12月1日第35/44号、 1980年12月10日 第

35/115A号、 1981年12月16日第36/138A号、 1982

年3月19日第36/138C号、 1982年12月17日第37/

127A号、 1983年12月5日第38/38A号、 1984年12

月13日第39/71A号和1 985年12月18日第40/246A

号等决议，

重申其过去的决定， 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

支出， 必须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

序，

考虑剽对千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， 经济

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， 而经济上比

较不发达的国家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，

嘈虑剿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对千按照《联合

国宪章》决定的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筹措， 负有特别

责任，

决定拨出毛额＄35 872 000（净额＄35 287 000) 

2. 又决定， 在不损害各会员国在大会审议维持

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安排时所可能采取的原则立场情

况下， 作为 一项特别安排， 由各会员国根据大 会 第

33/14号决议所订办法以及第34/9 B号决议第五节第

1段、 第35/ 115 A号决议第六节第1段、 第36/138A

号决议第六节第1段、 第37/127 A号决议第九节 第

1段和第39汀1 A号决议第七节第1段和第2段的规

定， 按1986 、 198 7 和1988年的分摊比 额表所订比

例， 分摊＄16 579 000; 

3. 决定上文第2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摊数额应

扣除1986年12月19日至198 7年1月18日期间核

定的工作人员薪金税以外收入估计数＄3 000中拨入

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；

4. 决定按照其1955年12月15日第973(X)号

决议的规定， 上文第2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摊数额应

扣除1986年12月1 9日至1987年1月18日期间 核

定的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＄1 92 000中拨入衡

平征税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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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援权秘书长， 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驻黎巴
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586(1986)号
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， 即承付该部 队1987

年1月19日起12个月期间的费用， 每月至多毛额
$12 125 000（净额＄11 922 000)， 这笔款项由各会
员国按照本决议所订办法分摊，

五

1. 重嘶萧各会员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
自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 各种服务和物品，

2. 嫡各会员国向根据 大会1979年12月17日
第34/9 D号决议规定设立的暂记帐户自愿捐助现金，

六

靖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， 确保以最有效率和
最节省的方式管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。

B 

大会，

1986年12月5日
第99次全体会议

考虑剿秘书长的报告＠所述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
时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， 并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
咨询委员会的报告＠第18段，

注意测必须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提供必要
的经费， 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所规
定的任务，

关切测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 偿付联合国驻黎巴嫩
临时部队的债务， 特别是拖欠部队派 遣 国政府 的债
务，

认识剿由千捐款短缺， 目前未能按照规定费率充

国维持和平部队中服役的军队承担的费用比例大大超
过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关于审查部队派遣国
费用偿还率的报告＠中所述的比例，

回． 其1979年12月17日第34/9 E号、 1980年
12月10日第 35/115 B 号、 1981年 和12月16日 第
36/1 38 B号、1982年12月17日第 37/1 27 B号、198 3
年12月5日第38/38 B号、 1984年12月1 3日第39/
71 B号和1985年12月18日 第40/246 B号等决议，

认识剽由于某些会员国拒付摊款， 使得联合国驻
黎巴嫩临时部队特别帐户的剩余数额事实上全被动
用， 以补充从缴款得到的收入来支付部队的费用，

关切到适用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 例5. 2 (h)、
5. 2 (d)、 4.3 和4. 4 的规定， 会使联合国驻黎巴嫩
临时部队现巳困难 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，

决定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5. 2 (b)、 5. 2 
(d)、 4. 3 和4. 4 的规定对千按照 各该规定本应缴
还 的＄4 763 620 暂不适用， 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 会
第34/9 E号 决议执行部分所指 的帐户， 暂不动用，以
待大会进 一步决定。

1986年12月5日
第99次全休会议

41/203. 方案规划

大会，

审议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工作
报告，＠

还事议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7月22日关
于上述报告的第1986/51号决议及理 事 会1986年7

月22日 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与行政协调委员 会联
席会议的第1986/50号决议和关于方案协调委员会第
二十七届会议会期的第1986/52号决议，

@A/40/845。
0（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四十 一 届会议， 补编第38号HA/

分偿付部队派遣国 的费用， 因此， 它们为其派在联合 41/38和Corr.2)。


